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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盛经开民发〔2023〕32 号

转发《重庆市民政局 中共重庆市委组织部
中共重庆市委农村工作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
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涉村（社区）事项

“四清单一目录”（2023 版）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镇党委和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党工委和办事处，党工委各部委，

管委会各部门，各人民团体，驻经开区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规

范村级组织工作事务、机制牌子和证明事项的意见》的通知精神，

进一步促进村（社区）减负，提升村（社区）治理和服务能力，

重庆市民政局、中共重庆市委组织部、中共重庆市委农村工作暨

重庆市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民政局

中共重庆市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委员会组织部

重庆市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乡村振兴局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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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了涉村（社区）事项“四

清单一目录”（2023 版），现转发给你们，并就贯彻落实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基层组织依法自治。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应当完善党领

导下的自治机制，对照“依法履行职责事项清单”（简称“自治

清单”，行政村参照附件 1、社区参照附件 2），依法组织群众

开展以自我管理、自我教育、自我服务、自我监督为主要内容的

基层自治实践，发挥自治组织在城乡社区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。

各镇街、部门要积极创造条件促进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更好地依

法履行职责，改进工作指导方式，加强组织协调，加大保障力度，

落实帮扶政策和措施，提高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工作能力和水

平，做到放权于民，还权于民，促进政治、法治、德治、自治、

智治、共治有机融合。

二、规范落实协助事项。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应当依法协助

政府做好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工作事项。对纳入“依法协助

配合事项清单”（简称“协助清单”，行政村参照附件 1、社区

参照附件 2）的工作事项，各镇街、部门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，

遵循“费随事转、权随责走”的原则，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依

法协助政府开展工作创造条件，在做法上给予指导，在人员上给

予支持，在经费上给予保障。对各镇街、部门延伸到村（社区）、

但未纳入“协助清单”的工作事项，其责任主体是各级政府及相

关部门。责任主体可自行完成相关工作，也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

务的方式，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或其他社会力量购买服务。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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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买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服务的事项，购买服务主体应当与基层

群众性自治组织签订合同，开展的工作事项严格按合同约定进

行，对工作的满意度评定以合同条款为依据，不再以目标考核的

方式进行工作评价。未购买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服务的事项，各

镇街、部门不得以行政命令方式要求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予以办

理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也有权拒绝。

三、严格执行负面事项。严禁将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作为行

政执法、拆迁拆违、环境整治、城市管理、招商引资、协税护税、

生产安全管理等工作的责任主体。对纳入“村（社区）工作负面

事项清单”（简称“负面清单”，见附件 3）的工作事项，各镇

街、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办理。

四、规范出具证明事项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基层

群众性自治组织可以依法出具有关证明。一是及时出具列入“村

（社区）依法出具证明事项清单”的证明事项。对纳入“村（社

区）依法出具证明事项清单”（简称“可出具证明清单”，见附

件 4）的工作事项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依法及时出具证明，确

保居民群众能办事、办成事。二是不出具列入“不应由村（社区）

依法出具证明事项清单”的证明事项。对纳入“不应由村（社区）

依法出具证明事项清单”（简称“不出具证明清单”，见附件 5）

的工作事项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不予出具证明。三是据实出具

未列入清单的证明事项。对未纳入上述两个清单的证明事项，为

避免出现管理和服务衔接不到位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以便民利

民为原则，经评估核实，组织居民群众充分协商，在预先防范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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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风险的基础上，依法据实出具证明，确保最大程度为居民群众

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，方便居民群众办事创业。

五、规范工作机制挂牌。各镇街、部门要严格按照“村（社

区）工作机制挂牌指导目录”（简称“挂牌目录”，见附件 6）

要求，清理规范基层组织工作机制牌子。除党中央、国务院明确

要求或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外，未经市委、市政府同意，党政群机

构不得新设村级工作机制（含各类分支机构和中心、站、所等），

不得要求专人专岗。按照精简、统一、效能原则，规范并整合党

政群机构设立的各类村级工作机制，统筹开展村级党的建设、治

理服务和群众工作。

万盛经开区民政局 万盛经开区党工委组织部

万盛经开区乡村振兴局

2023 年 7 月 7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重庆市万盛经开区民政局办公室 2023 年 7 月 7 日印发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